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转办件边督边改涉及滨州市办理情况（第十三批）
根据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关于边督边改信

息公开的相关要求，现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办滨州市的第十三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滨州市第十三批信访

件共计7件（来电4件，来信3件）。截至11月23日，已办结
5件，均情况属实，现予以公开；正在办理2件，待办理完毕

后，一并向社会公开。
2018年11月23日

序号

129

130

131

132

133

受理编号

D3700002
018111300
07

D3700002
018111300
85

D3700002
018111301
11

X3700002
018111300
33

X3700002
018111300
41

举报内容

滨州市博兴县兴福镇赵马村凯
宝瑞厨房设备厂排放噪声、粉尘、刺
鼻油漆味，曾向省督查和市12345反
映，镇政府对该厂下达拆除通知，但
至今未拆除仍在生产。

滨州市博兴县店子镇工业园、兴
福镇工业园、博兴县开发区工业园的
油漆加工厂均无环评手续，异味严
重。

滨州市滨城区彭李街道北海花
园小区夜间不定时空气中有一股酸
臭味，怀疑小区东北侧工业园排放废
气。

滨州市邹平县魏桥镇的双桥化
工厂长期以来在夜间散发出浓烈的
农药味；魏桥镇郭辛村南临的天地缘
造纸厂经常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滨州市无棣天益康肉食厂环保
设施不完善，存在异味问题。滨州北
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渣土
运输车覆盖不到位，抛洒严重，造成
扬尘污染。

举报地点

滨州市
博兴县

滨州市
博兴县

滨州市
滨城区

邹平市

滨州市
无棣县

污染类型

大气,噪音

大气

大气

大气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11月14日，博兴县组织县保障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兴福镇政府和县环保局联合开展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企业为博兴县兴福镇凯宝锐厨房设备厂，位于兴福镇赵马村村东，从事餐桌桌面生产加工，生产原料为不锈钢板和密度板，生产工艺为

不锈钢折弯、焊接、打包、成品,不涉及喷漆工艺。该企业厂房分南北两间，北邻是旺泉厨业，东邻是麦田与一家厨房企业，南邻为道路，西南角与
一住户相邻。

2.2017年7月份接到省信访平台和市12345信访件，县环保局、兴福镇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检查，该企业存在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县环
保局对该企业做出5000元的行政处罚（博环罚字〔2018〕245号），同时兴福镇政府对该企业采取了断电措施，7月23日，该企业主要生产设备已拆
除。现场检查未发现生产痕迹。

3.经现场查看，该企业车间已作为仓库使用，现南侧车间为空置状态，北侧车间有少量物品。北侧车间距离该住户约50米。该仓库物品装
卸过程中会产生噪音，对周边居民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已不存在粉尘和异味污染。

11月14日，博兴县组织县保障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博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店子镇政府、兴福镇政府和县环保局联合开展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店子镇工业园。店子镇工业园即店子镇项目集中区，现园区内仅有一个油漆加工项目，为山东汇金彩钢有限公司配套建设油漆加工项
目，年产1000吨彩钢涂料。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车间内有轻微异味。11月14日，县环保局监测废气达标。

2.兴福镇工业园。经排查，兴福镇镇域内无油漆生产企业。
3.博兴经济开发区。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涉及油漆生产的企业有4家，一是滨州鸿海涂料有限公司，其10000吨/年彩钢涂料生产项目环保手

续齐全；二是博兴县金得源涂料有限公司，其10000吨/年彩钢涂料生产项目，环保手续齐全；三是山东瑞泰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二期（树脂涂料）
生产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四是博兴县柏盛涂料有限公司，生产项目是20000吨/年彩钢涂料生产项目，已通过环保审批，未验收。

根据山东省化工企业转型升级工作要求，以上4家企业自2018年5月份以来，因缺少土地手续一直处于停产完善手续状态。现场未发现异
味。

此件与D370000201811020031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11月14日，区政府立即组织行了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
举报中北海花园小区位于滨城区黄河十四路渤海八路西北角，现场调查人员对北海花园小区内居民随机抽取20户进行了走访，其中17户

表示未闻到有异味，3户反映在风大时偶尔能闻到异味。
来电人反映的小区东北侧工业园为滨州工业园区，与北海花园小区直线距离约8公里，是省级经济开发区，包含省级化工园，园区内落户多

家化工、印染、农药企业，存在一定异味问题，异味主要来源于部分企业的无组织排放。近年来，园区组织开展了多轮异味综合整治，聘请异味整
治专家逐个企业“把脉会诊”，一企一策，对症下药。目前，异味污染问题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在静稳天气等不利条件下，依然存在不定时异味
问题。小区周边无其他工业企业。

该信访与群众举报的第六批X370000201811060008信访案件内容基本一致。11月7日、14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魏桥镇人民政府对该信
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魏桥镇西北方向1公里处的双桥化工厂实为邹平清源纺织助剂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事年产2万吨液体二氧化硫项目和年产3
万吨保险粉项目生产，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经调阅2018年4月、8月底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无组织及有组织排放废
气检测情况，检测结果未见异常。同时，经经信部门核实，该企业为违规化工生产企业，无土地手续，企业已于10月16日停产。

2.信访反映的魏桥镇郭辛村的天地缘造纸厂实际为邹平汇泽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年产4万吨生活纸和20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和年产6
万吨生活用纸和40万吨碳纤维高强瓦楞原纸项目，两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检查时正常生产，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密闭且正常运行，在线数据显示
正常。该企业10月13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厂界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现场检查时，厂区内有
轻微异味。

11月14日，滨州市组织无棣县、开发区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无棣天益康肉食厂环保设施不完善，异味污染问题。2018年8月份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处置设施不完善，异味较大”，异味来源于生产通

往污水处理车间的明渠、积水池以及污水处理车间。针对以上问题，县环保部门立即责令企业进行整改。对此，该企业研究制订了整改方案，积
极采取以下措施防止产生异味：一是对通往污水处理车间的明渠加盖盖板，防止异味外溢；二是对积水池实施全封闭；三是增加污水处理车间及
污水处理池除臭设施，通过封闭污水处理车间及污水处理池将异味通过管道收集，经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后通过15米排气筒排放；四是加强污
水处理厂周边卫生清理工作。以上措施于2018年9月7日全部落实。11月14日第三方检测显示，企业排放的废气符合排放标准。

现场检查时，存在轻微异味，主要是运输待宰活禽车辆造成的。
2.举报中渣土运输车涉及的施工工地为中海酒店西北角的中海酒店提升改造工程，由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施工。

因淤泥质土不符合种植要求，按规范要求更换绿化种植土。2018年8月30日、31日施工时，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专业分
包的渣土运输公司未按照相关规定对车辆进行有效覆盖，造成运输过程中渣土抛洒。

2018年9月3日，区行政综合执法大队责令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不到位不得复工。该企
业于当天整改到位。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施工的中海酒店提升改造工程于2018年10月20日建设完工。举报问题已完
成整改。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令该仓库加强日常
监管，督促其调整工作时
间，最大程度减少噪声，切
实维护群众利益。

1.加强对山东汇金彩
钢有限公司监管力度，确
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转，进
一步降低异味对周边环境
影响。

2.将按照化工企业转
型升级要求，督促博兴经
济开发区4家企业尽快完
善相关手续。

3.加大对制漆企业巡
查和整治力度，要求企业
进一步提高无组织废气收
集率，减少异味的产生，有
效维护群众利益，确保区
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对 异 味 企 业 开 展
“一企一策”进行治理。

2.利用好园区智慧监
管平台。对整个园区大气
环境实时监控，对超标废
气进行追根溯源，做到发
现问题立即进行处置，立
查立改，改善园区及周边
空气质量。

3.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大气异味每月进行监测，对
超标情况依法进行处理。

4.实施网格化环境监
管体系，设立环境监管网
格员，确保环境监管工作
到位。

1.按照滨州市《关于
立即停产违规化工企业的
紧急通知》（滨化安转办

〔2018〕19 号）要求，继续
对邹平清源纺织助剂有限
公司实施停产整治，整改
完成前不得恢复生产。

2.责令邹平汇泽实业
有限公司强化内部管理，
确保设施正常运转，进一
步降低对周边环境影响。

1.责令无棣天益康肉
食厂进一步加强管理，规
范活禽运输车辆集中停
放，及时卸车，减少异味产
生，进一步降低异味对周
边影响。

2.开发区开展渣土车
集中整治行动，由综合执
法大队牵头，交警、建设、
环保、规划、安监、公用事
业等部门配合，制定实施
方案，抽调人员组成联合
办公室，集中开展了为期
70天的联合整治行动。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转办件边督边改涉及滨州市办理情况（第十四批）

序号

132

133

134

135

受理编号

D3700002
018111400
18

D3700002
018111400
29

D3700002
018111400
54

D3700002
018111401
14

举报内容

滨州市邹平县西董街道北河
村东北角麦芽厂院子东北角有一
家具包装膜厂（老板：刘某某）没有
环评手续。

滨州市邹平县青阳镇刘家村
村东山，村副书记非法开山采石，
破坏200亩山林。

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张黄
路东侧白洋河北侧原坡崖窑厂南
侧，有一处水坑，周边堆放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水体已发黑，恶臭熏
人，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一直未
处理。

滨州市邹平县码头镇孟家村
村南水渠河水变黑有刺鼻臭味，水
渠两侧的养猪厂、养牛场、养鸭场
等多家养殖场直排污水。

举报地点

邹平市

邹平市

滨州市
阳信县

邹平市

污染类型

其他污染

生态

土壤,大气,
水

水,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11月15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西董街道对投诉人举报的内容进行现场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前期，西董环保所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于2018年11月11日对该企业进行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刘某某于2018年4月份租下该处厂房，自

2018年9月份开始在未办理工商、环保等任何手续的情况建设泡沫包装膜项目。西董街道立即对其进行了断电并责令其7日内拆除设备、清理原
料、成品。

2.11月15日，执法人员再次对其进行了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清理，截至11月15日晚上，已全部清理完毕。

此信访件与编号D370000201811030035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11月6日、15日，邹平市组织国土局、林业局、青阳镇人民政府对该信访件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举报反映的地点为邹平天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生态观光园项目建设施工现场。邹平天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3日，法定
代表人刘某某，并非举报所述的村副书记。该企业生态观光园项目于2017年7月在邹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办理项目登记备案，于2017年9月取得
邹平县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

2.邹平天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生态观光园项目于2017年11月底开始施工至今。该项目批复建设400亩，截至目前，生态观光园项目主要开
展了平整土地、修建挡土墙、覆土绿化等施工，现场作业面积约20亩。现场检查时未发现采石设备机械，未发现开采沙石现象，此处地质为石质
山体，施工对现场地貌、原始植被等有一定影响，但未发现明显破坏山林情况。

3.该信访件为第一轮督察重复信访问题。群众举报的开山采石地点位于青阳镇刘家村东山脚下，在2017年3月份之前进行石子破碎生产。
邹平国土局已于2017年3月对相关石子破碎项目进行了清理取缔，后经多次巡查，均未发现死灰复燃情况。

11月15日，阳信县组织县综合执法局、县环保局、金阳街道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前期，阳信县接到过1次群众投诉，反映有人向此处倾倒垃圾，县执法局立即对其进行了清理，并对周边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
2.11月15日接到中央督察信访转办件后，阳信县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核实，发现又有个别群众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放于水坑周边，

加上水体本身不流动，导致水体发黑，散发异味。

11月15日，邹平市组织畜牧局、环保局、码头镇人民政府对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人反映的地点位于码头镇孟家村村南，水渠名为六支渠，东西走向，断流状态，渠底有少量积水。渠两侧从东向西共有4家养殖场户，

分别为博某牧场（已办理环保手续，并规范建设储尿池和储粪场等粪污治理设施）、月某养殖场（已办理环保手续，并规范建设储尿池和储粪场等
粪污治理设施）、孟某雨肉牛场（非规模养殖，未建设规范粪污治理设施，粪污定期清理）、孟某玉肉牛场（非规模养殖，未建设规范粪污治理设施，
粪污定期清理），均未在禁养区范围内。

2.在检查中发现博某牧场北墙外面，有堆放的牛粪一处，下雨时有雨污流入渠内，由于该段积水在静止状态下经较长时间发酵后导致散发出
异味。经现场检查，4家养殖户未发现污水排放口。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成相关单位进一步
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力
度，不断加大散乱污及违
规项目清理整治力度，确
保企业生产守法合规，坚
决防止散乱污企业死灰复
燃。

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
加强施工期管理工作，尽
最大努力减轻施工对周边
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1.阳信县综合执法局
对举报地的垃圾进行分类
处理，将其中的生活垃圾
全部清运至阳信县城乡生
活垃圾场进行卫生填埋，
做无害化处理。

2.对其中的建筑垃圾
进行粉碎后，用作阳信县
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场生活
垃圾运输道路的路基材
料。

3.将全部垃圾清理完
毕后，对垃圾点进行了除
臭消毒处理。目前，生活
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

4.对该处水体，已经
联系滨州市鑫瑞特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制订处理方
案，尽快使水体恢复原有
功能。

1.码头镇政府立即组
织人员对博某牧场北墙外
面堆放的牛粪进行了清理。

2.针对水渠内积水，
立即组织机械抽取后转运
至粪渣粪液处理站进行无
害化处理并对该段水渠周
边环境进行了清理整治，截
止11月17日10时，该段水
渠周边环境已整治完毕。

3.邹平畜牧局对孟某
雨肉牛场、孟某玉肉牛场
下达粪污处理设施指导意
见书，指导其建设粪污处
理设施，规范建设完成前，
对粪污日常日清，确保不
对周边水环境造成影响。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根据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关于边督边改信
息公开的相关要求，现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办滨州市的第十四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滨州市第十四批

信访件共计4件（均为来电）。
截至 11 月 24 日，已办结 4 件，均情况属实，现予以

公开。
2018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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